注册商标转让合同
受  让  方（甲方）：                                       
转  让  方（乙方）：                                                                        
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对本合同所涉及的商标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一致协议，以资各方共同遵守：
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对本协议所涉及的商标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一致协议，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一、本协议所涉及的被转让的商标详细资料如下：
1、商标图样：
2、商标注册号：             

3、商标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4、商标所指定的商品或服务类别：第      类；
5、商标所指定的商品或服务项目：                            （商品截止）   
二、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同意将本合同涉及商标的全部权利有偿永久性转让给甲方。
2、乙方保证该商标为有效商标及上述商标资料的准确性，保证没有第三方拥有该商标权。
3、乙方必须向甲方如实告知，在本合同签订之前，所有与被转让商标有关的仍在法律有效期内的许可他人使用、设定担保、作为投资与他人合作等权利义务事项，不得隐瞒。
4、乙方保证在第    类的商品或服务上没有任何与该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获得注册或提出申请注册。
5、商标转让申请：乙方在签署本合同的同时与甲方签署该权利的商标专用权的注册商标转让申请书，乙方在中介方收到定金后将该商标注册证正本及相关资料交给甲方，并收取未付转让费用，由甲方办理申请转让登记手续。
6、乙方保证在本合同生效后，该商标的专用权就完全归甲方独占享有，并保证停止使用及许可他人使用该商标，并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对该商标提出撤销申请，除非合同被解除。
7、乙方应协助甲方办理本商标的转让手续。在商标转让过程中，如因转让人签名笔迹不同或公章不符合导致商标局要求补证，乙方应无条件在规定时间按商标局要求补证，补证费用由乙方付。否则，乙方应赔偿甲方因商标转让不成功所带来一切损失。
8、本合同双方签字后，甲方即享有与该商标有关的所有权利。
9、双方均承担保守对方生产经营情况秘密的义务；甲方在合同期内及合同期后，不得泄露转让方为转让该商标而一同提供的技术秘密与商业秘密。
10、在商标转让的过程中,中介方有义务协助甲乙双方顺利完成商标转让，如果商标转让不成功， 乙方应无条件退还商标转让的所有费用给甲方，双方任何一方认为对方有欺骗行为的， 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违约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如有违反本合同约定的，应当立即改正，并向乙方承担全部转让费用10%的违约金。
2、甲方全额付清转让费后，乙方如有违反本合同约定的，应当立即改正。并向甲方承担二倍转让费用的违约金。
3、甲方未根据本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转让款的，乙方有权拒绝转让该商标所有权并有权书面通知甲方解除本合同，已收的费用不再退还，造成乙方损失的，乙方有权依法追偿。
4、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应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七天内书面通知对方，并提交有关部门出具的不可抗力证明，对方确认后可以解除本合同并依法处理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否则仍然按照本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执行。
五、纠纷的解决方式：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七、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中介方一份
附件：《商标注册证》及相关资料
受让方（甲方）：


             转让方（乙方）：        


签约地：





         签约地：              

日  期：





         日  期：               

